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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函

致：深圳市福田区总工会
我单位就参与贵单位本项目自行采购活动，作出如下郑重承诺：
1.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所响应服务，不存在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形。
2.我单位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不存在以下情形：不同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供应商之间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直接控股或管理关系的情况。 
3.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重大违法记录。
4.我单位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
5.我单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6.我单位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严格遵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做到诚实，不造假，不围标、串标、陪标。我单位已清楚，如违反上述要求，将作无效响应处理，列入贵单位不良合作记录名单并予以公示，同时愿意接受贵单位及相关监管部门依法作出的相应处理。
7.我单位如果成为本项目成交供应商，将做到守信，依照本项目采购文件要求、签署的采购合同及响应文件中的全部承诺履行合同义务。在合同履约期间，如我单位因违法行为被禁止参与采购活动或存在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的，贵单位有权提前解除合同或不予续签合同，我单位将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
8.我单位承诺本项目报价不低于自身成本价，不恶意低价谋取成交，对报价的真实性、合理性承担全部责任。若我单位成为成交供应商，将严格按照响应文件中载明的服务承诺、服务方案及相关约定，按时保质保量提供服务。
9.我单位已认真核实了报价响应文件的全部内容，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我单位对报价响应文件中全部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实我单位的报价响应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则视为我单位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同时愿意接受贵单位及相关监管部门依法作出的相应处理。
10.我单位承诺不非法转包、分包。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

         承诺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